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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调整巨鹿县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

销售价格的通知

邢台聚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巨鹿分公司、巨鹿县川能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邢台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等相关燃气企业：

你们报送的《关于调整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的申请》收悉。根据我县《关于完善巨鹿县管道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通知》（巨发改〔2023〕25号）规定，依据邢台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邢台嘉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经核算，并参照周边地市价格情况，按照同城同价的原则，经研究，对巨鹿县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如下：

一、2023年4月1日(含)-2023年10月31日(含)非采暖季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由采暖季非居民用气价格4.80元/立方米下调0.65元/立方米，调整为4.15元/立方米。该价格为对用户的最高销售价格，燃气企业可根据市场情况适当下浮企业用气销售价格。

三、2023年11月1日后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根据城镇燃气企业与上游管道天然气供应企业签订合同及相关实际购气价格情况另行确定。

燃气企业要严格执行天然气联动价格政策,做好价格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并密切关注天然气价格动态，及时反馈天然气购进、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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